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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致：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发行人的委托，担任发行人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律师在审核、查证发行人相关资料的基

础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于 2012 年 5 月 25 日，就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

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

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

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于 2012 年 7 月 22 日出具了《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于 2013 年 3 月 27 日出具了《北

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自《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签署日至《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

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

下简称“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日期间（以下简称“新期间”），发行人

与本次发行上市有关的情形部分发生了变更，且发行人聘请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对发行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6 月的财务报表

进行了审计，并于 2013年 7月 26日出具了“中喜审字（2013）第 08057 号”《深

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至 2013 年 6 月财务报表审计报告》（以下简

称《审计报告》）。根据发行人的要求，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所依据的事实的基础上，本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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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发行人新期间内与发行上市有关的情况进行了核实与查证，就有关事项向发

行人做出了查询和询问，并与保荐人及发行人进行了讨论，取得了相关的证明及

文件。本所律师对发行人在新期间内与发行上市有关的事宜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三），对本所律师已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相关内容进行修改、补充或作进一步

说明。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作为发行人申请本次发行上市所必

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承担责任；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

他用途。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未涉及的内容以《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声明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中所使用的简称和用语，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法律意见书》、

《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的含义

相同。 

依据国家《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

《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

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现出具补充法律意见

如下：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文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已经依照法定程序获得于 2012 年 4 月 5 日召开的第一

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2 年 4 月 27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有效

批准，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日，发行人上述股东大会决议

尚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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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发行人系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三）签署日，发行人仍具备申请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的确认和查验，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签署之日，发行人经审计后的下列有关财务数据仍符合中国现行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所要求的下

列实质性条件： 

（一）发行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6 月的非经常性损益

分别为-24,512,959.80 元、841,568.51 元、2,417,810.19 元、859,870.36 元。

发行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6 月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

的净利润分别为 10,478,245.27 元、79,949,903.36 元、84,780,044.78 元、

30,799,717.81 元，符合最近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

3,000 万元，净利润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较低者为计算依据的规定； 

（二）发行人 2010 年、2011 年、2012 年、2013 年 1-6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

为 308,438,316.12元、624,183,473.96元、705,438,504.00元、303,681,119.44

元，符合最近 3个会计年度营业收入累计超过人民币 3亿元的规定； 

（三）截至 2013年 6月 30 日，发行人的净资产为 393,023,798.39 元，无

形资产为 415,570.44 元（不含土地使用权），无形资产（不含土地使用权）占

净资产的比例为 0.11%，发行人最近一期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占净资

产的比例不高于 20%。 

四、发行人的设立 

新期间内，发行人的设立情况未发生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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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分公司变更情况 

1、广州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 

广州分公司营业场所由“广州市荔湾区芳村龙溪大道以南、西南高速公路以

西广州市荔湾区花卉博览园批发市场高岗路 8 号（自编号）”变更为“广州市荔

湾区芳村大道西 533 号 901 室”。 

2、湖南分公司变更营业场所 

湖南分公司营业场所由“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路 86 号鑫天大厦 1504 室”变

更为“长沙市雨花区湘福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C 栋 1606 室”。 

3、发行人新设山西分公司，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名称 注册号 成立日期 负责人 营业场所 经营范围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山西

分公司 

140108106

505979 
2013-07-22 向盈 

太原市尖草

坪区大同路

滨河苑小区 8

号楼 3 单元

1801 室 

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风景

园林的规划设计，园

林绿化的施工与养

护，植树造林的规划

设计与施工，园林古

建工程施工；花卉盆

景的购销；花卉苗木

种植和新品种开发；

企业形象策划。（法

律、法规禁止经营的

不得经营，需经审批

未获审批前不得经

营，资质凭相关资质

证经营） 

4、2013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的议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签署日，福建分公司注销事宜正在办理中。 

5、2013 年 5 月 10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注销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分公司的议案》。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三）签署日，浙江分公司注销事宜正在办理中。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发行人新增、注销分公司以及分公司营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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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经营范围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截至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发行人资产独立完整，业务、人员、机构、财务独

立，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六、发行人的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 

（一）根据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

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为万润实业核发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二）根据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

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 年 4 月 17 日为泽广投资核发了新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除上述变更外，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发行人的发起人和

股东未发生其他变更情况。发行人股东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的变更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根据 2013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商事登记若干规定》，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3年 4月 11日为发行人核发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审阅发行人股东名册及深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出具的发行人的工商信息电脑查询单，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发生股本总额、

股本结构的变动情况。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发行人

主要股东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目前不存在被质押、冻结或设定其他第三者权益的情

况，亦未涉及任何争议或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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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发行人的业务 

（一）经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日，发行人已取得生产

经营所需的许可和资质证书，新期间内，发行人已取得的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经

营资质证书变更情况如下： 

发行人原持有的粤林营施资证字 12094 号《造林工程施工资质证书》，有效

期自 2012年 8月 16 日至 2013年 8月 15日。2013年 8月 9日，《造林工程施工

资质证书》经广东省林学会营造林专业委员会年审确认合格,有效期延长至 2014

年 8月 31日。 

（二）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2010年-2013年6月末的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总额的比例为： 

单位：元 

项目 2013年 1-6月 2012年度 2011年度 2010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元) 303,681,119.44 704,797,800.30 623,355,075.58 308,283,049.96 

营业收入总额(元) 303,681,119.44 705,438,504.00 

 

624,183,473.96 

 

308,438,316.12 

 
主营业务收入占营

业收入总额的比例 
100.00% 99.91% 99.87% 99.95%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发行人主营业务未发

生重大变更，且最近三年又一期持续经营该主营业务，发行人主营业务突出，

发行人的业务收入及利润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三）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的业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具备其生

产经营所需的资质许可，最近三年有连续生产经营记录且均通过历年工商年检；

发行人不存在重大偿债风险，不存在影响持续经营的担保、诉讼以及仲裁等重

大或有事项，不存在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发行人章程规定的应当终

止的情形，发行人不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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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的关联方的变更情况如下： 

东莞市南城金诺鞋材经营部系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赵文凤姐夫袁红卫

个人经营的个体工商户，于 2012 年 11 月 28 日正式注销。 

（二）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根据《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核查，发行

人与关联方发生了新的关联担保，情况如下： 

1．新增关联方授信担保 

序

号 

关联担保

担保方 
签订方 编号 期限 

担保金额 

（万元） 
授信品种 保证方式 

1 

李从文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市分

行 

保 2013 额

147 景苑-1 
主合同项下被

担保债务的履

行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10,000 

流动资金

贷款、银

行承兑汇

票、保函 

连带责任保

证 
赵文凤 

保 2013 额

147 景苑-2 

2 

李从文 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0161558-1 主合同项下被

担保债务的履

行期届满之日

起两年 

15,000 

贷款、贸

易融资、

贴现、保

函、承兑

汇票、信

用证 

连带责任保

证 

创景园艺 0161558-2 

注：1、2013 年 3 月 26 日，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李从文、赵文凤分别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签署了《授信额度自然人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保 2013 额 147

景苑-1）及《授信额度自然人保证合同》（合同编号：保 2013 额 147 景苑-2），约定李从文、

赵文凤为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3 年 3 月 26 日签署的《授信额度

合同》提供保证担保，保证期间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

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两年止。该《授信额度合同》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 2013 年 3 月 26 日至 2014 年 3 月 25 日。 

2、2013 年 5 月 10 日，发行人子公司创景园艺与李从文分别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61558-1）及《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

编号：0161558-2），约定李从文、创景园艺为发行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2013

年 5 月 10 日签署的《综合授信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被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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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该《综合授信合同》的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

授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合同订立日起 364 天。 

（三）截至 2013 年 6月 30 日，新增关联交易的公允性 

上述新增关联交易已由发行人独立董事 Ying Kong（孔英）、王礼伟、余国

杰于 2013 年 3 月 23 日对公司 2013 年预计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以及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本

所律师认为，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的前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平等自愿、诚实信用和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并由发行人采取必要措施对发行人及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

了保护，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未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四）截至 2013 年 6月 30 日，公司与其主要股东不存在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新期间内，发行人自有房产的情况未发生变更事项。 

（二）新期间内，发行人所有的林地使用权未发生变更事项。 

（三）知识产权 

1、新期间内，发行人合法拥有的商标权未发生变更事项。 

2、新期间内，发行人专利权的变更事项： 

（1）新期间内，发行人新增的正在办理注册的专利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申请人 专利/专利申请名称 专利类别 申请日 申请号 

1 文科园林 
一种植物扦插快繁喷雾

装置 
发明专利申请 2013-06-03 201310223539.9 

2 文科园林 一种木槿扦插快繁技术 发明专利申请 2013-06-03 201310223528.0 

3 文科园林 
一种桂花幼苗栽培基质

及其制作方法 
发明专利申请 2013-06-03 201310223546.9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新期间内，公司上述正在办理注册的专利不存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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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截至 2013 年 6月 30 日，发行人租赁房屋情况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发行人签订了新的房屋租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表

所示： 

序号 座落地址 出租方 
房产 

使用人 

租赁面积 

（平方米） 

年租金 

（万元） 
租赁期限 

1 
太原市大同路滨河苑小区

8 号楼 3 单元 1801 室 
王光开 文科园林 153.00 1.40 

2013-03-04 

至 

2015-03-04 

2 

长沙市雨花区湘府中路

198 号新南城商务中心 C

栋 1606 

陈松青 文科园林 86.90 6.00 

2013-03-16 

至 

2014-03-15 

3 
惠州市江北 16 号区大隆大

厦 1402 房 

李从文 

赵文凤 

文科园林 

惠州分公司 
72.8 2.18 

2013-08-01 

至 

2014-07-31 

4 
成都市锦江区梨花街 12 号

1 栋 2 单元 28 层 4 号 
谭朝东 

文科园林 

四川分公司 
39.32 3.36 

2013-07-05 

至 

2014-07-04 

5 
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安路 60

号 6 层 9 号 
曹淑兰 大连文科 82.97 4.50 

2013-05-17 

至 

2014-05-16 

6 
沈阳市沈河区奉天街 340

号 1 单元 19 层 12 号 
门玉文 

文科园林 

辽宁分公司 
48 2.28 

2013-05-05 

至 

2014-05-04 

7 
武汉市汉江北路 34 号九运

大厦 B 座 23 楼 3 号 
倪晶 

文科园林 

湖北分公司 
113.30 4.76 

2013-04-01 

至 

2014-03-31 

8 
东莞市南城区莞太路 81 号

亨美工贸大厦 818A 

东莞市中合管理

顾问有限公司 

文科园林 

东莞分公司 
200 9.60 

2012-12-01 

至 

2013-11-30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租赁房屋的行为合法、有效。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截至 2013 年 6 月 30日增加的重大合同如下： 

1、借款合同及担保合同 

（1）2013年 1 月 9日，发行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了《借

款合同》（合同编号：0144250），借款金额为 2,500 万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

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12 个月。该合同为编号为 0137395

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创景园艺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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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3 年 3 月 20 日，发行人子公司创景园艺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0150256），借款金额为 8 万元，贷款

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10%，借款期限为自首次提款日起 6个月。由

创景园艺提供质押担保。 

（3）2013年 1 月 6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

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侨字第 1013270003号），借款金额为 950

万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3年 1月 7日至 2014

年 1月 7日。该合同为编号为 2012年侨字第 0012270029号的《授信协议》项下

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4）2013年 2 月 5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

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侨字第 1013270039号），借款金额为 950

万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3年 2月 5日至 2014

年 2月 5日。该合同为编号为 2012年侨字第 0012270029号的《授信协议》项下

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5）2013年 3 月 4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行

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侨字第 1013270051号），借款金额为 950

万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3年 3月 4日至 2014

年 3月 4日。该合同为编号为 2012年侨字第 0012270029号的《授信协议》项下

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6）2013 年 4 月 17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

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侨字第 1013272003号），借款金额为

950万元，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3年 4月 17日至

2014年 3月 15日。该合同为编号为 2012年侨字第 0012270029号的《授信协议》

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7）2013 年 6 月 17 日，发行人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中路支

行签署了《借款合同》（合同编号：2013年侨字第 1013272008号），借款金额为

950万元，贷款年利率为贷款年利率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上浮 5%，借款期限为

2013年6月17日至 2014年3月15日。该合同为编号为 2012年侨字第 0012270029

号的《授信协议》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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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13 年 3 月 22 日，交通银行深圳上步分（支）行签署通过了发行人

提交的《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请书》（编号：4430T201303），

借款金额为 947.98万元，贷款年利率为为提款日同期基准利率，借款期限为 2013

年 3 月 22 日至 2014 年 1 月 11 日。该《综合授信项下流动资金贷款额度使用申

请书》为编号为交银深 44302012A001 号的《综合授信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

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9）2013 年 3 月 27 日，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共同签署通过了《提款通知书》，借款金额为 990万元。该合同为编号为借 2013

额 147景苑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10）2013年 4月 26 日，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共同签署通过了《提款通知书》，借款金额为 1,100万元，该合同为编号为借 2013

额 147景苑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11）2013年 5月 16 日，发行人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

共同签署通过了《提款通知书》，借款金额为 950万元，该合同为编号为借 2013

额 147景苑的《授信额度合同》项下的具体业务合同，由李从文、赵文凤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 

2、2,000万元以上的业务合同 

序

号 
合同签署对方 合同主要内容 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万元） 

1 
大连普湾工程项目

管理有限公司 

鞍子河升级改造工程

Ⅰ、Ⅱ段施工 
2013年 6月 8,183.22 

2 
泸州市风景园林管

理局 

泸州市已建成公园品

质提升工程 
2013年 5月 4,821.16 

3 

大连金石文化旅游

投资有限公司、中

国建筑第二工程局

有限公司 

大连金石国际度假区

一期住宅 D7 地块一标

段园林景观工程 

主合同签订于

2013 年 3 月；

补充合同签订

于 2013年 4月 

3,290.63 

4 
深圳市中航长泰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中航天逸花园住宅室

外环境（非展示区）工
2013年 4月 2,016.86 

http://www.baidu.com/link?url=aTCcpeUxbldehE8TW0dOprerlTghGLCqbiDZQDd-JcIipt4n1Js2OVXxy5-Z-ufGjdUp1uI163GERjHp2OMSmq
http://www.baidu.com/link?url=aTCcpeUxbldehE8TW0dOprerlTghGLCqbiDZQDd-JcIipt4n1Js2OVXxy5-Z-ufGjdUp1uI163GERjHp2OMSm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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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建三局第一建设

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程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发行人上述将要履行、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合法、

有效，不存在潜在风险和纠纷。 

（二）经本所律师核查，上述重大合同的签署主体合格、内容合法有效、

必备条款齐全，有关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 

（三）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发行人

不存在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重

大侵权之债。 

（四）根据发行人提供的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除已披露的债权债务和

关联交易外，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其他重大债权债务关系，亦不存在其

他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发行

人的其他应收款为 23,656,808.73元，其他应付款为 5,919,115.53 元。 

根据中喜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截至 2013

年 6月 30日，发行人的期末其他应收款余额中无持有本公司 5%（含 5%）以上表

决权股份的股东单位及关联方的欠款；主要为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等；发行

人其他应付款中无账龄超过 3年的大额款项。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是因正常的生

产经营活动发生，合法有效。 

十二、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新期间内，发行人不存在重大资产变化事项。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公司目前

亦不存在拟进行的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重大资产变化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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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现行章程进行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新期间内，公司共召开了一次股东大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 4 月 10 日，召开了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新期间内，公司共召开了四次董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 5 月 10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2013 年 6 月 10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2013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2013 年 8 月 16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三）新期间内，公司共召开了一次监事会，具体情况如下： 

2013 年 7 月 26 日，召开了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经核查发行人存档的会议文件资料，上述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在召集、

召开方式、会议提案、议事程序、表决方式、决议内容及签署等方面均合法、合

规、真实、有效。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新期间内，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简历情况未发生重

大变更事项。 

（二）截至2013年6月30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术人员的兼职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任

职 
兼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

本公司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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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在本公司任

职 
兼职单位 职务 

兼职单位与

本公司关系 

1 李从文 董事长 万润实业 董事 本公司股东 

2 赵文凤 
董事、 

副总经理 
万润实业 董事长 本公司股东 

3 田守能 
董事、总经

理 

深圳市彩移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无 

创景园艺 董事 全资子公司 

4 高育慧 
董事、 

副总经理 

青海文科 
执行董事兼

经理 
全资子公司 

创景园艺 董事 全资子公司 

深圳市麦熙科技有限公司 监事 无 

5 唐忠诚 董事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无 

北镇市五峰米业加工有限公司 董事 无 

东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无 

深圳市同创伟业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合伙人 

公司股东之

普通合伙人 

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 无 

6 肖  群 董事 

深圳市东方富海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投资总监、

投资决策委

员会秘书长 

公司股东天

津东方富

海、芜湖东

方富海之基

金管理人 

江西国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胜宏科技（惠州）有限公司 董事 无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 

7 王礼伟 独立董事 广东圣天平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 无 

8 

Ying 

Kong（孔

英） 

独立董事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 

副院长、

EMBA 学术

主任 

无 

深圳大汇金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 无 

9 余国杰 独立董事 武汉大学 教授 无 

10 杨  勇 监事 

泽广投资 
董事长、 

总经理 
本公司股东 

大连文科 经理 全资子公司 

创景园艺 监事 全资子公司 

11 孙  潜 
副总经理、 

设计院院长 
大连文科 执行董事 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

其他兼职情况。 

（三）截至2013年6月30日，发行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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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人员的其他对外投资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对外投资企业 投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李从文 深圳市万润实业有限公司 500.00 25.00% 

2 赵文凤 深圳市万润实业有限公司 1,500.00 75.00% 

3 田守能 深圳市彩移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160.00 15.38% 

4 高育慧 
深圳市麦熙科技有限公司 20.00 10.00% 

麦之高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50 万港币 50.00% 

5 唐忠诚 

上海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43.00 13.00% 

东莞市雄林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210.00 7.00% 

内蒙古小尾羊餐饮连锁股份有限

公司 
724.80 4.17% 

6 袁志高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8.00 1.33% 

7 杨  勇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30.00 5.00% 

8 鄢春梅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4.00 0.67% 

9 叶定良 深圳市泽广投资有限公司 4.00 0.67% 

上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的对外投资与发行人均不存

在任何利益冲突。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一）新期间内，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未发生变化。 

（二）2013 年 7月，深圳市福田区国家税务局、深圳市福田区地方税务局、

东莞市国家税务局南城税务分局、东莞市地方税务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国家税

务局、大连市沙河口区地方税务局、西宁市城东区国税局东关分局和西宁市城

东区地方税务局出具证明，证明发行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月 30 日

期间不存在税务违法违规的记录。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2013 年 7 月，深圳市人居环境委员会、东莞市环境保护局南城分局、

大连市环境保护局沙河口分局和西宁市环境保护局出具了无违法违规的证明文

件，证明发行人在 2013 年 1 月 1 日至 2013 年 6月 30 日期间未发生环境违法行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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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3 年 7 月，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出具了无违

法违规的证明文件，证明发行人在 2013 年 1月 1日至 2013 年 6月 30日期间不

存在违反建筑行业和园林绿化施工管理有关的法律、法规的情形。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新期间内，发行人未对未来发展目标进行调整，发行人未来业务发展目标与

其主营业务一致，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潜在的法律

风险。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本所律师通过运用互联网进行公众信息检索，登陆有关法院、仲裁机构的网

站进行查询，并根据发行人及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出具的承诺，对发行人及上述人员是否涉及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的事宜进

行了核查，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 

（一）除本所《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已披露的行政处罚外，报告期内，发行人不存在损

害投资者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

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

并且尚未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损害投资者

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重大违法行为；不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

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也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并且尚未

有明确结论意见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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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与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无矛盾之处，公司招股说明书（2013 年半年报补充稿）不致因引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三）而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情形。 

二十二、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关于反馈意见回复部分

的更新情况） 

（一）反馈意见一： 

东莞市锦新市政园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锦新”）为报告期内李远浩(李

从文胞弟)和妻子郭金钗曾经间接控制的公司。根据东莞锦新的股东的工商档案

资料、公司章程，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东莞锦新的法人股东

深圳市奥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变更如下： 

深圳市奥源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1月1日，住所为深圳市南山区侨香路

中航沙河工业区工业厂房2号楼501，法定代表人为张青，注册资本500万元，实

收资本500万元，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为“建筑业投资、投资管

理，景观建筑设计与施工及相关信息咨询，园林工程，园林建筑工程，园林技术

咨询，装饰工程，承揽工程施工（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

除外，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之日，深圳市奥源投资有限公司的股权结

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张青 412.50 82.50 

2 张青山 50.00 10.00 

3 黄桃芳 37.50 7.50 

         合计 5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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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反馈意见十四： 

1、公司劳务外包的模式 

新期间内，公司通过签订《劳务分包合同》的方式，将工程施工中的劳务作

业通过具有资质的劳务分包公司，交由施工队伍进行施工。 

2、劳务外包费用及支付方式 

公司的劳务外包金额的变更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劳务外包金额（万元） 3,891.97 8,461.25 6,518.08 3,466.73 

本所律师经核查认为，新期间内，公司将纯劳务作业分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

劳务分包公司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行业通行做法。根据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

深圳市城市管理局出具的无违法违规的证明文件，新期间内，公司的经营活动符

合国家及地方建筑行业管理的有关规定，不存在因违反有关建筑行业管理方面和

园林绿化施工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三）反馈意见十五 

1、截至 2013年 6月 30日，公司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情况 

（1）缴纳金额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缴纳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金

额情况如下表所示： 

缴纳明细 2013 年 1-6 月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工伤保险 52,743.32 104,275.05 53,615.26 15,652.43 

失业保险 111,202.94 149,826.56 94,590.78 5,558.31 

生育保险 44,138.88 88,172.96 67,980.43 25,776.56 

医疗保险 343,598.17 631,520.10 316,689.29 142,202.92 

养老保险 1,779,851.89 2,463,655.05 1,207,350.83 639,848.09 

住房公积金 552,704.45 1,300,554.55 1,132,954.95 0.00 

合计 2,884,239.65 4,738,004.27 2,873,181.54 829,038.31 

（2）缴纳人数 

截至 201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缴纳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的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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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情况如下表所示： 

公司 缴纳明细 2013 年 6 月底 2012 年底 2011 年底 2010 年底 

文科

园林 

工伤保险 610 588 766 466 

失业保险 610 588 766 71 

生育保险 610 588 766 466 

医疗保险 610 588 766 466 

养老保险 610 588 766 305 

住房公积金 508 587 757 302 

员工人数 610 588 770 466 

创景

园艺 

工伤保险 21 22 26 64 

失业保险 21 22 26 27 

医疗保险 21 22 26 56 

养老保险 21 22 26 27 

住房公积金 21 22 26 - 

员工人数 21 22 26 64 

合计 

工伤保险 631 610 792 530 

失业保险 631 610 792 98 

生育保险 631 610 792 522 

医疗保险 631 610 792 522 

养老保险 631 610 792 332 

住房公积金 529 609 757 302 

员工人数 631 610 796 530 

（3）缴纳比例 

截至2013年6月30日，公司所缴纳的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单位缴纳比例

情况如下： 

户籍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工伤保险 失业保险 住房公积金 

深圳户籍

员工 
14.00% 6.50% 0.50% 0.50% 2% 5.00% 

非深圳户

籍员工 
13.00% 0.60% 0.20% 0.50% 2% 5.00% 

东莞户籍

员工 
14.00% 1.80% - 0.50% 0.50% 5.00% 

非东莞户

籍员工 
14.00% 1.80% - 0.50% 0.50% 5.00% 

注：（1）东莞市医疗保险及生育保险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征缴，生育保险不再另行缴

费。 

（2）根据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社会养老保险条例》，2013年公司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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圳户籍员工养老保险单位缴存比例从11%变更为14%；非深圳户籍员工养老保险单位缴存比

例从10%变更为13%。根据2013年1月1日起实施的《深圳经济特区失业保险若干规定》，2013

年公司员工失业保险单位缴存比例从0.4%变更为2%。 

（4）未足额缴纳部分的金额 

截至2013年6月30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实际缴纳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的金

额、需补缴金额及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年度 
社会保险 住房公积金 

缴纳金额 未足额缴纳金额 缴纳金额 未足额缴纳金额 

2013 年 1-6 月 233.15 - 55.27 - 

2012 年 343.74 - 130.06 - 

2011 年 174.02 13.05 113.30 5.86 

2010 年 82.90 34.54 0.00 1.71 

2、2013年1-6月，发行人缴纳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的合规情况 

2013年6月，公司为员工缴存住房公积金人数低于员工总人数，主要原因为

当月新入职的应届毕业生较多，办理入职后公司均于次月开始为上述员工缴存住

房公积金。2013年7月，公司住房公积金缴存人数为613人。 

3、主管部门就发行人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出具的意见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13年7月19日出具《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守法情况的复函》，证明文科园林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

日期间没有因违反劳动法律法规而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于2013年7月22日出具《证明》，证明文科园林

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3年6月30日期间无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或者规章

被行政处罚的记录。 

东莞市人力资源局于2013年7月23日出具文件，证明创景园艺能够遵守国家

有关劳动法律、法规，没有违反有关劳动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的记录。东莞市社

会保障局于2013年8月8日出具证明，证明创景园艺2013年1月1日至2013年6月30

日期间无欠缴社会保险的情况，且未有因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

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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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2013年7月17日出具《单位住房公积金缴存证

明》，证明文科园林自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期间没有因违法违规而被深圳市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罚的记录。 

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于 2013 年 7 月 19 日出具《证明》，证明创景园

艺已按有关法规建立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并为职工缴存住房公积金，创景园艺不

存在因违反住房公积金有关法规而被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处罚的情况。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三）正本一式五份。 

（本页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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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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